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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肓GB／T28061—2011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由全国植物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1)提出并归口。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蒋小龙、杜宇、李明福、陈云勇、白松、黄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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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鳞球茎花卉检疫规程GB／T28061—2011本标准规定了鳞球茎花卉的风险分析、检疫审批、基地备案、进境要求、报检、现场检疫、实验室检验、隔离检疫、检疫监督管理、检疫结果评定和处理等程序。本标准适用于鳞球茎花卉。2术语和定义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2．1鳞球茎花卉floralbulbsandtubers种植用花卉植物，其地下休眠体部分为：a)鳞茎类：在缩短茎盘上，着生的肉质叶鞘膨大而成的变态器官(如：百合、郁金香、水仙、官人草等)；b)球茎类：地下茎末端肥大成球状的部分，为储藏养料越冬的变态茎(如：剑兰)；c)块茎类：地下茎末端肥大成块状，适应储藏养料和越冬的变态茎(如：美人蕉)。2．2栽培介质culturalmedia用于栽种植物、保持水分、维持其生长的有机或无机物质，包括泥碳土、椰糠、苔藓、木屑、珍珠岩、蛭石、火山灰等单类物质或混合物。2．3检疫批lots由国家和地区、运输工具、发货人和收货人、品名、目的地同一的一定数量的进境鳞球茎花卉所构成的检疫单位。2．4检疫性有害生物quarantinepests对受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意义，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未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2．5非检疫性有害生物non-quarantinepests就一个地区而言，不属于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其他有害生物。2．6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regulatednon-quarantinepests存在于种用植物中，对这些植物的预期用途产生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因而在进口成员国的领土内受到限制的非检疫性有害物。2．7限定的有害生物regulatedpests检疫性有害生物或限定的非检疫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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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8061—20113检疫依据对鳞球茎花卉实施检疫的依据为：a)中国法定的植物检疫要求；b)中国政府与输出国家或地区签订的双边植物检疫协议、议定书和备忘录等；c)检疫审批和进口许可证规定的植物检疫要求；d)风险预警报告；e)贸易双方约定的检疫要求。4风险分析首次从某个地区或国家进口某种鳞球茎花卉，审批单位应按风险管理要求组织进行风险分析。5检疫审批5．1进口鳞球茎花卉的栽培介质5．1．1进境单位或其代理人应提前向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以下称检验检疫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填写《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申请表，说明其数量、用途、进境方式、进境后的防疫措施等。5．1．2当地检验检疫部门在规定的工作日完成材料审查和种植基地的考核，合格的签署初审意见，并提交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审批。5．1．3符合进境要求的由检验检疫部门签发《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征》；不符合要求的签发《检疫许可证申请未获批准通知单》。5．2进口不带栽培介质的鳞球茎花卉引种单位、个人或其代理人应按照有关规定向国务院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6进境要求进境鳞球茎花卉应满足如下要求：a)不得带有土壤；b)不得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c)不得用旧麻袋、稻草、谷壳等作为包装和铺垫材料。7报检货主或其代理人报检时应提供以下单证资料：a)入境货物报检单、《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仅限于带栽培介质的鳞球茎花卉)；b)《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c)《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d)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植物检疫证书；e)贸易合同或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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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引进植物繁殖材料备案表等有关材料。异地种植的，还应当提供种植地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种球种苗“准调入函”。8现场检疫8．1检疫工具GB／T28061—2011放大镜、剪刀、镊子、白瓷盘、指形管、毛刷、手电筒、样品袋、标签以及采样凭证和检疫记录单等。8．2检疫要求和内容8．2．1待检货物应在检验检疫部门指定的地点存放。需要卸离运输工具和容器的货物应在检验检疫部门认可的仓库或冷库隔离存放。8．2．2核对品名、品种、产地、批号、数量、唛头等是否与申报相符。8．2．3检查运输工具、包装、铺垫材料、集装箱有无粘附土壤、害虫及杂草籽等；如有木包装要按木包装检疫操作规程进行。8．2．4检查鳞球茎花卉是否带有土壤、腐烂、开裂、疱斑、肿块、芽肿、畸形、害虫、虫蚀洞和杂草籽等，检查根部有无病根、烂根及线虫根结。8．2．5核实栽培介质是否与申报的种类相符，检查栽培介质是否带有土壤、害虫、植物病残体等。8．3抽检与取样8．3．1抽检比例鳞球茎花卉按批号或品种以5％～20％的比例随机抽检，最低抽检数量不少于10件，每件不少于50粒。栽培介质按总件数的1％～10％的比例随机抽检。最低抽检数量不少于10件，每件不少于1000g。8．3．2取样现场检疫中发现的病、虫、杂草和怀疑带有疫情的鳞球茎以及抽取的样品，加贴扦样标识(包括报检号、输出国、品名、数量、扦样人和日期等)后，一并送实验室检疫。具体取样数量见表1。表1取样数量进境数量取样数量进境数量取样数量粒份‘粒份‘<50012001～50003501～200025ool～100004‘1份样为20粒。大于10000粒，每增加10000粒增取1份。不足10000粒的余量，计取1份，每份样品20粒。带栽培介质的，每批介质抽取一份复合样品，每份样品2kg。8．3．3填写现场检疫记录现场检疫结束后，应做好现场检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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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8061—20119实验室检验9．1检验项目对鳞球茎花卉及其他植物及其产品、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所有昆虫、病原物(包括真菌、细菌、病毒和线虫等)、植原体和杂草等。9．2检验方法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执行相应规定的方法。尚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依据所涉及专业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或书刊等提供的方法和技术进行检验和鉴定。10隔离检疫10．1隔离检疫要求对鳞球茎花卉的风险分级、国家隔离苗圃和专业隔离苗圃的考核要求等参照有关风险分析报告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a)属于高风险的鳞球茎花卉应在国家隔离检疫圃隔离检疫；b)属于中、低风险的鳞球茎可在专业隔离检疫圃或在所在地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指定的隔离检疫场所(圃)或经注册登记备案的基地进行种植，并接受检疫监督管理。10．2隔离检疫期限隔离种植期限按检疫审批要求执行。检疫审批不明确的，按以下要求执行：a)一年生鳞球茎花卉应隔离种植一个生长周期；b)多年生的隔离种植2年～3年；c)因特殊原因，在规定时间内未得出检疫结果的，可适当延长隔离种植期限。11检疫监督管理11．1检验检疫部门对进境鳞球茎花卉的全过程实施检疫监督管理：a)货主或其代理人属入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管辖区的，由入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并做好监督管理记录；b)运往人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管辖区外的，由种植地口岸检验检疫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入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应凭种植地检验检疫部门的种球种苗“准调入函”放行。11．2检验检疫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相应的监督管理方案，应监督货主或其代理人，对每批进境鳞球茎花卉建立隔离登记制度，花卉采收结束应出具隔离种植报告，并作为下次进境的依据。12检疫结果评定及处理12．1现场检疫、实验室检验、隔离检疫和检疫监督管理结果评定和处理12．1．1未发现有害生物的，评定为合格，准许入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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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8061—201112．1．2发现限定的有害生物，或政府问双边植物检疫协议、议定书和备忘录中禁止传带的有害生物的，判定为不合格，作如下处理：a)有有效处理方法的，经检疫除害处理合格后，准予进境；b)无有效除害处理方法，作禁止进境、退货或销毁处理。12．2疫情报告在进境鳞球茎花卉检疫或隔离检疫中发现限定的有害生物或其他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有害生物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报告。12．3样品和标本保存未发现疫情的，不保存样品。发现疫情的，对样品和有害生物可制成标本或影像资料保存。13文件和记录在一批鳞球茎花卉采收结束后，负责进境检验检疫的检验检疫部门应及时将整个检验检疫过程中形成的文档资料按类别整理归档，并妥善保存有害生物标本及有关的图片、影像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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